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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视频截图检察官提审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通讯员王擅文） 男子结识
妻子的闺蜜后，以做工程为由多次借款，
还用假证据指控对方欠钱。经上海市青
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虚假
诉讼罪判处姚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10万元。

2012年左右，姚某某认识了妻子的
闺蜜小燕 （化名）。小燕和姚某某从事
同一行业，事业发展得很好。不久后，
小燕就为姚某某介绍了一笔工程单，但

是姚某某的启动资金不够，便瞒着妻子
向小燕借款。小燕将自己的一张信用卡
交给姚某某使用。

姚某某使用这张信用卡套现数十万
元后仍嫌不够，又陆续向小燕借来两张
信用卡套现，再加上额外借款，姚某某
共计从小燕处拿到 310 万元。到了每月
的还款日，姚某某将钱转至小燕的银行
卡账户，再由小燕还款。

到了 2013 年，姚某某以“资金缺
太多了”为由，请求小燕将她名下的一
套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贷款人为姚某
某，小燕为担保人。小燕照做后，将抵
押 贷 款 所 得 的 200 万 元 交 给 姚 某 某 使

用。出于信任，小燕此后偶尔催过几次
还款，但姚某某屡屡搪塞，小燕也没有
强制对方还钱。

然而，就在小燕以为自己是在为好
友的丈夫“两肋插刀”时，2017 年，她收
到了来自法院的开庭通知书。原来，姚某
某将自己转账至小燕银行卡上的流水记
录作为证据，声称“多年来借款给小燕做
工程，但小燕一直不肯还钱”，要求小燕
偿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2017 年 7 月 24 日，法院开庭审理了
姚某某起诉小燕的民事案件。法庭上，姚
某某表示 ：“我分多次借给她 500 余万
元，但我毕竟在做项目，一段时间后，我

都快发不出工人工资了，她又不还钱，我
只能起诉她。”这些言语令小燕瞠目结
舌。法院依法审理后，因证据存疑，对姚
某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从法庭出来的小燕非常愤怒，多次
与姚某某沟通，但均没有结果。2021 年 3
月 13日，小燕报警。

2022 年 5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青浦区检察院检察
官对姚某某进行释法说理，向其出示银
行流水及聊天记录等证据，姚某某最终
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承认在手头拮
据时，恰逢小燕催讨欠款，便在一怒之下
捏造了事实。

把还款转账记录当作出借钱款的证据，欠钱的反倒当起原告
一男子因犯虚假诉讼罪获刑

本报绍兴 7 月 13 日电（记者史 隽
通讯员李媛 朱晓菲） 一条火灾视频
引发网友关注，点击量暴涨，但经调查，
公安机关发现该视频竟是通过软件拼接
杜撰的。7 月 13 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检察院依法对利用某软件制作虚假视频
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陈某批准逮捕。

今年 5 月 30 日，某网络平台上的一
条“上虞工业园区发生火灾”的视频引
发网友关注，点击量瞬间攀升。但经公
安机关核实，该视频是虚假杜撰的。公
安机关顺藤摸瓜，于 6 月 5 日将张某等
3人抓获归案。

经查，张某和陈某为某网络公司老
板，公司员工汤某是假视频的发布者。
该公司起初主要做动漫剪辑，耗时耗
力，且由于一个视频同时发布于多个网
络平台，导致大量平台账号被封。

为规避平台查重功能，提升视频点

击量，获取更多利益，从今年 5 月开
始，公司决定“转型”，通过某软件将
多个网络热点要素拼接制作成新的视
频。汤某按照张某和陈某的要求，无中
生有拼接了“上虞工业园区发生火灾”
的视频。

据汤某交代，通过某软件，仅需要
1 分钟就可以将视频制作完成，大大降
低了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

鉴于该案社会影响较大，且属于浙
江省首例团伙制作虚假视频案，6 月 12

日，绍兴市上虞区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
在与公安机关多次召开联席会议

后，检察官了解到通过软件进行热点合
成编造虚假信息，特别是虚假的险情、
疫情、灾情、警情，涉及社会公共利
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或公共安全危
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必
须严厉打击。

于是，检察机关提出了查清涉案公
司组织层级、调取平台后台数据、梳理
虚假视频传播范围及影响力等方面的调

查取证方向。
经查，在该网络公司，张某负责技

术、培训，陈某负责人事、运营。由于
每个用户在某网络平台只能申请一个账
号，张某便通过网络途径购买了多个账
号，内容包含邮箱号、密码、手机号、
实名认证的身份证号码等。

此外，该公司还有 3 名小组长以及
10 多名员工。陈某将利用某软件制作
视频的方法教给小组长后，由小组长负
责教给其他组员。此外，小组长还有权
限查看组员发布的视频，并根据需要调
整账号。

7 月 6 日，该案被移送上虞区检察
院审查逮捕。上虞区检察院经审查发
现，截至案发，该网络公司已非法购买
某网络平台账号 2900 余个，发布 1 万余
条未经核实的视频，涉及浙江、湖南、
上海、四川、贵州、河北等地，其中有
20 条涉及警情、灾情、险情的虚假视
频，点击量高达 160余万次。

7 月 13 日，上虞区检察院以涉嫌编
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张某、陈某
批准逮捕，汤某等其他员工被依法取保
候审。

为吸引眼球，拼接编造虚假火灾视频
浙江上虞：检察机关依法批捕2人

□王子钰

坐在旅游团车上，睡意正浓时却被导游叫醒，并
被导游告知，在旅游车上睡觉是“不尊重人”。随
后，该导游更是宣布，“那就停在这讲呗，你睡醒了
我们再走”。近日，一位在云南省丽江市旅游的游客
发布了遭遇霸道导游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经丽江
市文化和旅游局调查，该视频中的“导游”并没有导
游资质，这个旅游团属于非法组团。丽江市文化和旅
游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导游”处以 10 万元
罚款 （据 7月 12日光明网）。

难得的旅游出行，却遇上“黑导游”，实在是一
件糟心事。我国旅游法对旅游经营行为有明确的规
范，导游必须考取相关资格才可从业。但在各地旅游
市场上，“黑导游”屡禁不止。他们依靠低价和虚假
宣传两大“法宝”，从正规旅行社手中抢客源。一旦
游客上了他们的“贼船”，心情愉悦的旅游行程往往
就会变成受人控制的购物行程，在免费景点简单逛逛
后，就被带入各色“特产店”购物，消费不够还要看

“黑导游”的难看脸色，一来二去不但没享受到低价
旅游，还买到一大堆价格虚高的所谓“特产”。

“黑导游”给游客带来损失，对城市形象造成损
害，危害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黑导游”缺乏
专业素养，没有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在导游过程中一
旦发生危险情况，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将面临巨大威
胁。旅游法规定，设立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旅
游者，为其提供旅游服务，应当具备相应条件，取得
旅游主管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未经许可
经营旅行社业务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迅速调查、果断处罚的做
法值得点赞。但如果没有这位游客的曝光，不知道这
位“霸道”的“黑导游”还要给多少游客带来糟糕的
旅游回忆。仅靠发现一个、处罚一个，很难阻止“黑
导游”滋生。

根除“黑导游”这一旅游市场顽疾，需要文旅部
门和广大游客通力合作，运用法律武器，实施“定点
拔除”，不给“黑导游”留下生存空间。

文旅部门在履行监管职责、打击旅游市场违法行
为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向广大游客普法，可以通过在
景区设立普法广告牌，向游客发放普法手册、推送普
法短信等方式，让更多游客了解旅游法规定、熟知自
己在旅游中的权益。换言之，文旅部门要把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交到广大游客手中，鼓励游客依
法维权、举报“黑导游”。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也应当主动了解自身权益，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警惕“黑导游”低价、虚假宣传

“陷阱”。如果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要拿起法律武器，向违法违规行
为勇敢说不，并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助力文旅部门净化旅游市场，让

“黑导游”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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